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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数量：7,310,222股

2、发行价格：40.44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95,625,377.68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89,329,167.83元

 预计上市时间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2025年度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新增 7,310,222股

股份已于 2026 年 6月 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

其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之前，公司股本为 188,775,520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

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7,310,222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股本增至 196,085,742股。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蒋文功、蒋政达。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监管部门审核注册批复过程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5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

全权办理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事宜。该授权期限为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日止。

2025年 11月 10日，根据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条件的议案》等议案相关事宜。

2025年 11月 28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 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6年 3月 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 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关于公

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5 年

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本次发行相关议案，确

认了本次发行竞价结果和更新了具体发行方案及其他发行相关事宜。

2026年 4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减公司 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暨调整发

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二

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本次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了调整，对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

额进行调整，同比例对各认购对象获配数量和金额进行调减。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6年 4月 23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再融资）[2026]53号），

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 2025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募

集说明书及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本次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

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2026年 4月 27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本次发行申请符合发行条件、

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本次发行项目于 2026年 4月 28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

注册。

2026 年 5月 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威腾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056号），同

意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 1.00元。

2、发行数量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7,310,222 股，未超过本次发

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10%，对应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三亿元且不超过公司

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2026 年 3 月 4日），本

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不低于 32.61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为 40.44元/股，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会授权，按照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并已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5,625,377.68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296,209.85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9,329,167.83元。

5、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

加的公司股票，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届满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

次发行的股票须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6、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7、保荐机构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证报告》（众环验

字(2026)3300008 号），截至 2026年 5月 20日止，财信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

用账户（户名：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

部，账号：3101014040000242）实际收到 11户特定投资者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 7,310,222 股的普通股（A 股）股票之认购资金，金额合计人民币

295,625,377.68元，已全部存入上述认购资金专用账户中。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众环验

字(2026)3300007 号），截至 2026年 5月 21日止，公司已收到扣除保荐费及承

销费（含税）后的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290,625,377.68元，于 2026年 5月 21日



汇入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

8110501011902986162。本次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6,296,209.85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89,329,167.83 元，其中转入股本人民币 7,310,222

元，余额人民币 282,018,945.83元转入资本公积。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 7,310,222股，公司已于 2026年 6月 1日就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

管及限售手续。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

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合规性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威腾电气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

准，并获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

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注册程序。

威腾电气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

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符合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文件和《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

有效。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及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

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

定。本次获配的发行对象不包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

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竞价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

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

（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结论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

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发行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40.44元/股，发行股

数 7,310,222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5,625,377.68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1家，符合《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普通股股票，并与公司签订了认购合

同。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81,020 55,848,448.80 6

2 吴琪君 975,198 39,437,007.12 6

3 屠巧燕 975,198 39,437,007.12 6

4 徐海飞 975,198 39,437,007.12 6

5 北京升宇科技有限公司 731,398 29,577,735.12 6

6 杨璘 487,599 19,718,503.56 6

7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1,029 18,239,612.76 6

8 王志蓉 438,839 17,746,649.16 6

9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58,385 14,493,089.40 6

10 董卫国 292,559 11,831,085.96 6

11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3,799 9,859,231.56 6

合计 7,310,222 295,625,377.68 -

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将于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

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贵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层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注册资本 100,000,000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股） 1,381,020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2、吴琪君

姓名 吴琪君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省余姚市********

身份证号 3302191951********

获配数量（股） 975,198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3、屠巧燕

姓名 屠巧燕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身份证号 3302261978********

获配数量（股） 975,198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4、徐海飞

姓名 徐海飞

国籍 中国

住址 杭州市西湖区********

身份证号 3326031979********

获配数量（股） 975,198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5、北京升宇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北京升宇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逸成东苑 3号楼 1层全部

法定代表人 李健

注册资本 20,000,000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443572812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

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

电路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电子元

器件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电工仪器仪表制造，电工仪器仪表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

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销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查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

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731,398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6、杨璘

姓名 杨璘

国籍 中国

住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

身份证号 3302041978********

获配数量（股） 487,599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7、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室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0,000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451,029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8、王志蓉

姓名 王志蓉

国籍 中国

住址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

身份证号 4224211971********

获配数量（股） 438,839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9、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E1 栋

基金大厦 A座 506号

法定代表人 唐泳

注册资本 600,000,000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D7TEBR46



经营范围

证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获配数量（股） 358,385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10、董卫国

姓名 董卫国

国籍 中国

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

身份证号 3201131968********

获配数量（股） 292,559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11、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住所 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号

法定代表人 庄园芳

注册资本 150,000,000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50077618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

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获配数量（股） 243,799股

限售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

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

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本次发行对象

在本次发行前后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发行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

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

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1 蒋文功 境内自然人 35,287,167 18.69 -

2 江苏威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479,241 14.56 -

3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54,659 6.44 -

4 扬中绿洲新城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543,386 5.06 -

5 镇江博爱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66,667 2.42 -

6
上海微积分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微积分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120,000 1.65 -

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电网设备

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73,652 1.47 -

8

平安沪深300指数增强

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2,147,668 1.14 -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其他 1,195,248 0.63 -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股）

1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9,243 0.60 -

合计 99,396,931 52.65 -

注：上述“持股比例”按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188,775,520 股计算；表中合计数比例

与各分项之和如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6 年 6 月 1

日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名明细数据表》，本次发行后公

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

量（股）

1 蒋文功 境内自然人 35,287,167 18.00 -

2 江苏威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479,241 14.01 -

3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154,659 6.20 -

4 扬中绿洲新城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9,543,386 4.87 -

5 镇江博爱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66,667 2.33 -

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电网设备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411,641 1.23 -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334,480 1.19 -

8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集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000,746 1.02 -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554,335 0.79 -

10 郑小龙 境内自然人 1,326,000 0.68 -

合计 98,658,322 50.31 -



注：上述“持股比例”按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196,085,742 股计算；表中合计数比例

与各分项之和如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蒋文功、蒋政达及其控制的江苏威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及镇江博爱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67,351,975股，持股数量未

发生变化，持股比例由 35.68%被动稀释至 34.35%，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触及 5%

的整数倍；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扬中绿洲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9,543,386股，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由 5.06%被动稀释至 4.87%。具体

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

量（股）

变动前持股比

例（%）

变动后持股数

量（股）

变动后持股比

例（%）

1 蒋文功 35,287,167 18.69 35,287,167 18.00

2 江苏威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7,479,241 14.56 27,479,241 14.01

3 镇江博爱投资

有限公司
4,566,667 2.42 4,566,667 2.33

4 蒋政达 18,900 0.01 18,900 0.01

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 67,351,975 35.68 67,351,975 34.35

1
扬中绿洲新城

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9,543,386 5.06 9,543,386 4.87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7,310,222 3.7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8,775,520 100.00% 188,775,520 96.27%

合计 188,775,520 100.00% 196,085,742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7,310,222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蒋文功、

蒋政达。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

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

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动。随着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逐步投产，将提高公司高压母线、节能型变压器的供应效率，优化公司

的产能布局、产品结构、财务结构，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

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保持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发生变化。若公

司拟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

变化的情形。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

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

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章、规则和

政策，确保上市公司依法运作，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不会因此而受影响。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 112 号滨江金融中心 T2栋（B座）

26层

法定代表人：刘宛晨

保荐代表人：汤金海、周睿

项目协办人：刘海霞

项目组成员：杨小玲、叶乾、黄昊、李港中、陈卓、卢佳明

电话：0731-84403385

传真：0731-88954643

（二）联席主承销商

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经办人：蓝子俊

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6029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号上海中心大厦 9、11、12层

负责人：沈国权

经办律师：李云龙、陈禹菲、党颖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四）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中北路 166号长江产业大厦 17-18楼

负责人：石文先

经办注册会计师：韩毅、陆斌

电话：025-52686807

传真：025-52686807

特此公告。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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